
學務 B62 

僑光科技大學重點運動項目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94年4月12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制定通過 

民國95年11月09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0月15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6年12月14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8年11月10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10月19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3月8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6年11月2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9月27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2年12月27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3年12月25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4年05月28日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本校重點運動項目學生，在其就學期間參加校隊 (以下簡稱校隊)，

加強訓練技能，為校爭光，拓展本校知名度，以利招生，依據學生就學獎補助

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獎勵分為獎學金及助學金。 

獎學金係奬勵性質，發予優秀學生就讀本校者。為吸引特優之運動選手就讀本

校，除發放入學獎學金外，並予以減免學雜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學生

保險費及住宿費。外籍生另予以補助境外生健保費及支付返鄉機票費。 

助學金係補助性質，申領者需配合訓練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指重點運動項目學生係指招生自優秀運動績優專項而成立之校隊。但

入學後甄選加入的隊員亦適用之。 

第   四   條    獎助學金申請對象如下： 

一、獎學金申請對象： 

(一)新生入學者，曾獲選亞青盃國手新台幣捌萬元整。  

(二)對於表現特優之運動選手予以減免學雜費、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學生保險費及住宿費。 

二、助學金申請對象： 

(一)限校隊學生。但有在外兼職或休學者，不得申請。 

(二)外籍生予以補助境外生健保費及支付返鄉機票費用。 

第   五   條    獎助學金發放方式如下： 

一、獎學金於新生入學註冊後學年度結束前發放。 

二、本國籍學生助學金之發給，上學期每年八月起至十二月止，下學期每年二月

起至六月止，每人每月五仟元以下，每學期至多發放五個月為限。 

三、外籍生助學金之發給，每人每月參萬元以下，每學期至多發放六個月為限。 

四、助學金申請由重點運動項目學生備妥相關文件向體育室提出助學金申請後，

由體育室按月造冊轉請學務處辦理。 

第   六   條    獎助學金發放限制如下： 

一、校隊學生配合球隊訓練工作不力，或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或經查明有

校外專職工作者得由體育室認定限制申請或停發本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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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經甄試錄取加入校隊後而退隊者，應追回本獎學金。 

第   七   條    每學年度之獎助學金金額，得隨會計預算之編列而改變之。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由本校當年度學生就學獎補助專款中支付。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